2016年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
及考前培训报名通知
各市场监督管理局、各专业委员会、各有关单位：

标准化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技术基础，是一个国家和地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上海市政府颁发的《上海市标准化发展战略纲要》，上海市标准化协会受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市人事局等部门委托，承担了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前期开发、培训、考试报名等工作。

自2005年起，上海市人事局就颁发了《关于印发〈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办法>的通知》，对从事标准化工作的专业技术人员，实行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凡符合条件、考试合格者，颁发由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统一印制的《上海市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证书》，享受中级职称待遇。

上海市标准化协会拥有一支具有较高的标准化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教师和教育管理队伍，十年来，本协会对参加考前培训的考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标准化培训，历年在本协会参加培训的考生考试合格率均高于本市平均水平，得到了广大考生的好评。

为满足广大企事业单位对标准化人才的需求，帮助标准化专业人员掌握标准化工程师应有的专业知识，本协会将根据学员在职学习的实际需求，组织考前培训班，同时受理2016年上海市标准化工程师考试报名。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2016年11月（以正式通知为准）

    考试科目：《标准化理论》

             《标准化综合应用》

2、 报考对象
   1、从事标准化理论和标准化技术的研究或应用工作的人员；

   2、标准制定、修订和标准化管理工作的人员；

   3、产品、工程、环境等检测中的标准化工作的人员；

   4、认证、认可中的标准化评审、审核工作的人员；

   5、标准化信息收集、整理、翻译、编制工作的人员；
   6、标准化成果评审、培训教育、咨询服务工作的人员。
三、报考条件
    凡上海户籍（或取得《上海市居住证》一年以上）的在职在岗人员，从事标准化工作，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请参加标准化工程师资格考试：
   （一）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大学专科毕业，从事标准化专业工作满6年；
   （二）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大学本科毕业，从事标准化专业工作满5年；
   （三）理工科或相关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从事标准化专业工作满2年；
   （四）获理工科或相关专业博士学位；
   （五）受聘助理工程师职务满4年。

专业工作年限计算截止日期为2016年12月31日。

四、报考方法
    报名者可在上海市标准化协会网站（www.cnsas.cn）下载《考试报名表》填报，也可到本协会领取《考试报名表》填报；
    1、参加考试人员应如实填写《考试报名表》，经考生所在单位审核通过并盖章。
    2、携带报名表、身份证、学历证明和职称资格证书到本协会培训中心办理手续。身份证、学历证明和职称资格证书均须原件和复印件。
五、培训方式及课时
    开设班级每周六上课、双休班（周六、周日）上课和混合班（周五、周六）上课等，约100课时。
六、考试、培训收费
    1、考 试 费：170元。
    2、培训收费：2200元/人（含教材、午餐、茶水费等）。
七、报名时间
    即日起接受报名，报名时间为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下午4：00。
八、联系方式

    上海市标准化协会/上海市工程师学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地点：徐汇区长乐路1219号902室     邮  编：200031
    联系电话/传真：54038056  

    E-mail:bzhxh@shzj.gov.cn  sas54038056@126.com

联 系 人：赵老师  马老师          

                                         上  海  市  标  准  化  协  会

                                上海市工程师学会标准化专业委员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十三日

